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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

第 13/2010號法律

因執行公共職務的司法援助

立法會根據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第七十一條

（一）項，制定本法律。

第一章

一般規定

第一條

標的及範圍

一、本法律規範給予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部門的工作

人員，包括按私法制度聘用者，在因執行公共職務而作出

的行為或發生的事實被起訴的訴訟程序中的司法援助。

二、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，公共部門指公共行政當局

的機關及部門，包括行政長官辦公室、政府主要官員的辦

公室及行政輔助部門、自治基金、公務法人、立法會輔助部

門、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及檢察長辦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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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不論訴訟的裁判為何，司法援助在有關上訴中繼

續提供，並延伸適用於以附文方式併附於獲司法援助的訴

訟程序的卷宗而進行的一切訴訟程序。

四、司法援助在以獲司法援助的訴訟程序中所作判決

為依據的執行中維持有效。

五、因在職時作出的行為或發生的事實而提供的司法

援助對離職待退休、已退休及自願中止或終止職務聯繫的

人士維持有效。

六、如受惠人死亡，本法律所指的司法援助延伸適用

於具法定正當性繼續訴訟程序的人士。

第二條

形式

一、司法援助的形式如下：

（一）豁免訴訟費用及預付金；

（二）支付在法院的代理費用。

二、豁免訴訟費用及預付金形式的司法援助無須由利

害關係人提出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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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條

豁免訴訟費用及預付金

一、本法律所指的人士因執行公共職務被起訴時，不

論訴訟形式為何，均獲豁免訴訟費用及預付金。

二、如上述的任何人士在訴訟程序中被宣告為敗訴當

事人，以當事人的訴訟費用名義償還予勝訴當事人的款項

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負擔，但不影響第六條規定的適用。

第四條

支付在法院的代理費用

一、屬上條第一款規定的情況，亦可同時獲支付在法

院的代理費用形式的司法援助。

二、支付在法院的代理費用形式的司法援助包括有關

律師的服務費、開支及負擔。

三、服務費的最高援助金額由行政長官按情況以批示

訂定，並須參考澳門律師公會現行的服務費表及屬代理範

圍的訴訟行為的類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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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條

其他豁免

一、為給予司法援助所需的申請表、證明或其他文

件，均獲豁免稅項、手續費及費用。

二、針對不批准司法援助申請的決定而提出的司法爭

執獲豁免支付預付金。

第六條

喪失司法援助優惠

一、屬下列情況，司法援助的受惠人必須支付由澳

門特別行政區負擔的訴訟費用、預付金，以及退回由澳

門特別行政區負擔的款項，且不影響應負的紀律責任及

刑事責任：

（一）根據確定的司法裁判的結論，導致提起訴訟的

行為或事實非因執行公共職務而發生；

（二）根據確定的司法裁判的結論，屬因執行職務時

實施故意犯罪而被判罪；

（三）根據確定的司法裁判的結論，屬故意或因嚴重

過錯而作出不法行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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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證實存在上款規定的情況時，應在獲司法援助的

訴訟程序的裁判中指明有關情況。

三、作虛假聲明的申請人及簽署有關聲明的人，須就

不當結算及支付的款項向澳門特別行政區負連帶責任，且

不影響應負的紀律責任及刑事責任。

第七條

償還

被宣告為勝訴當事人的司法援助的受惠人，以職業代

理費名義而收取的款項應償還予澳門特別行政區，但以澳

門特別行政區所承擔的款項為限。

第二章

給予司法援助的程序

第八條

決定權限

一、是否給予支付在法院的代理費用形式的司法援助

的決定權限屬行政長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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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上款所指權限不得轉授。

三、在作出決定前，須聽取為此而以公佈於《澳門

特別行政區公報》的行政長官批示設立的獨立委員會的

意見。

第九條

司法援助申請

一、申請支付在法院的代理費用形式的司法援助，應

在首次參與有關訴訟程序前提出。

二、申請須提交專用表格，並附同具備給予司法援助

的前提的必需證明。

第十條

預支款項

一、給予司法援助的決定作出後，如提出要求，可預

支款項。

二、申請預支款項須提交專用表格，並附同已作出或

將作出的開支的證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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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條

結算

一、支付在法院的代理費用形式的司法援助的開支在

獲司法援助的訴訟程序的裁判確定後結算；如有第一條第

三款及第四款所指訴訟程序，則在該等訴訟程序的裁判確

定後結算。

二、結算申請須以專用表格提出，並附同有關支付的

證明文件。

三、提交上款所指文件的期間為作出最後開支後的

三十日。

四、不遵守上款的規定，導致不獲支付尚未支付的款

項或須退回已預支的款項，但有值得考慮的理由除外。

五、如行政長官認為相對於已完成的工作的數量及複

雜性，以及已作出的行為或措施，代理的費用及負擔過高、

不合比例或不適當時，可減少支付結算的金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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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條

表格式樣

第九條第二款、第十條第二款及第十一條第二款所指

表格的式樣，由公佈於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》的行政長

官批示核准。

第十三條

獨立程序

相對於有關訴訟，申請司法援助的程序具獨立性，且

不影響該訴訟的進度。

第三章

最後規定

第十四條

負擔

適用第三條第二款、第四條及第十條的規定所引致

的負擔，由登錄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的特別款項

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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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條

補充制度

《行政程序法典》的規定適用於給予司法援助的行政

程序，但本法律另有特別規定者除外。

第十六條

補充法規

可由補充性行政法規訂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就第四條

第三款所指訴訟行為類型所承擔的服務費的最高援助

金額。

第十七條

廢止性規定

廢止下列規定：

（一）第5/2006號法律第十七條第二款、第三款及第

四款；

（二）第7/2006號法律第二十條第二款及第三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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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條

生效及適用

一、本法律自公佈翌月的首日起生效。

二、本法律的規定僅適用於自其生效日起提起的訴訟

程序，但不影響下款規定的適用。

三、第5/2006號法律第十七條第二款、第三款及第四

款，以及第7/2006號法律第二十條第二款及第三款所規定

的制度繼續適用於本法律生效日仍待決的程序。

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通過。

立法會主席 劉焯華

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簽署。

命令公佈。

行政長官 崔世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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